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及机构设置
西安市鄠邑区信访局是区政府的组成部门，位于西安市鄠邑区甘亭镇东大街七号，内设四个机构，分别为：办公室、接待室、综合科、督办科，机关编制16名，现共有人员15名。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信访工作法律法规及方针政策。
（二）负责处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通过信访渠道给区委、区政府及领导同志和区级信访部门的来信、来访和网上投诉，督促检查依法逐级走访和视频接访制度的落实。
（三）负责向区委、区政府反映群众在信访活动中提出的重要建议、意见和问题，综合研判信访信息，开展调查研究，提出制定完善有关政策、法规的建议。
（四）负责国家信访局、省信访局、市信访局和中、省、市、区领导批示信访事项的立案、交办、督办工作，督促检查重要信访事项的处理和落实，负责按规定做好信访复查、复核工作。
（五）综合协调处理“三跨”（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三分离”（人、事、户分离）和重大疑难信访事项。
（六）负责西安市鄠邑区户籍进京、赴省、市上访人员的劝返工作，负责中、省、市驻鄠邑区单位有关信访问题的属地管理工作。
（七）健全完善信访问题排查化解制度并组织实施，完善信访信息汇集分析研判机制，分析评估信访风险。
（八）负责全区信访工作的宣传和信息发布，对群众进行宣传解释和思想疏导，提供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咨询服务。
（九）负责派驻区信访接待（服务）中心机构和人员的管理、服务和日常考核工作。
（十）综合协调和指导全区信访工作，总结推广信访工作经验，提出改进和加强信访工作的意见建议。
（十一）负责全区信访工作年度目标责任制考核工作，对违反信访工作纪律的行为提出处理建议。
（十二）承办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区信访局设下列内设机构：
（一）办公室。负责机关政务工作，督促检查机关工作制度的落实；负责机关依法行政工作；负责机关会议的组织和会议决定事项的督办；负责文秘、机要、档案、保密、接待等工作；负责机关和下属事业单位的应急管理、计划生育等工作；负责机关财务、国有资产管理和后勤服务保障工作；负责信息化、门户网站建设、管理和维护等工作；负责人大建议、议案和政协提案的办理。
负责机关及所属单位的机构编制、干部人事、劳动工资、出国政审、专业技术职务评聘等工作；负责组织实施机关目标责任制综合考核工作；负责对接协调区级有关部门驻中心人员选派工作；负责派驻区信访接待（服务）中心人员的日常管理、业务指导和考核工作;负责全区信访干部队伍的教育培训工作；负责机关离退休人员服务工作;承担区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日常工作。
（二）综合科。负责信访工作有关制度的起草和法律法规政策的宣传、咨询工作；负责综合分析信访动态，并向区委、区政府提出意见建议；负责全区信访工作调查研究和综合指导工作；负责全区信访信息、信访数据的统计和信访形势的分析研判，提出指导意见；负责中、省、市要结果信访事项的统计、通报工作；负责编报信访情况反映和摘报；负责信访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负责信访宣传工作；负责全区信访工作年度目标责任制考核工作。
负责西安市鄠邑区户籍进京、赴省上访人员的接谈、思想疏导和劝返工作；负责综合分析和提供我区群众在京上访情况；负责对进京、赴省到非接待场所上访人员信访事项交办工作。
指导责任单位对征地拆迁、重大建设、企业改制等进行信访风险评估；负责诉访分离改革任务的落实工作；负责按规定做好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工作。
（三）接待室。负责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到区信访接待（服务）中心上访的受理、接谈、协调、转送、交办、督办工作；组织落实依法逐级走访和视频接访工作；负责全区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工作。
负责到区委、区政府上访人员的接谈、引导、分流工作；配合做好到市级党政机关驻地及重要场所上访人员的接谈、引导、分流等工作；负责重要会议、重大活动和重要专项任务中的信访工作；负责突出信访问题的预警、指导、处理和督促检查工作。
（四）督办科。负责对信访工作决策、部署执行情况的督导检查；负责上级部门和区委、区政府交办信访事项的交办、督办、协调、检查、调查和办结报告审核上报工作；负责交办信访事项办理情况的通报工作；负责对违反信访工作纪律行为提出处理建议。
负责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给区委、区政府及领导同志、区信访部门的来信和网上信访投诉事项；负责上级有关部门、新闻单位转送西安市鄠邑区的人民来信和网上信访投诉事项的办理、交办、督办、审核、上报结果等工作；负责区委、区政府领导批示的信件和网上信访投诉事项的办理工作；负责按规定做好信访事项听证评议工作；负责特殊疑难信访救助资金的审核、使用和管理。
二、2020年度部门工作任务
1.坚持定期召开信访工作会议和特事特议相结合，准确分析研判信访形势，及时反馈信访工作情况。
2.高度重视群众来信来访，不断畅通信访渠道，及时处置各类信访事项，对所受理的信访事项及时落实化解责任和稳定责任，有效遏制封门堵路现象，确保信访秩序明显好转。
3.扎实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指导督促各镇及区级有关部门认真落实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长效机制，使之形成制度化、规范化和经常化。
4.强化责任、灵通信息，扎实做好信访利益群体和重点人员的稳定工作。坚持定期督导检查，确保群体性事件处置预案完备，责任落实到位，有效遏制越级上访情况的发生。
5.加强督查督办，全力推动重点信访案件办理工作。以督查督办为抓手，确保信访案件在规定时限内案结事了。
6.切实做好控制进京非访工作。及时落实重点进京访人员包案领导和稳控责任人，以化解合理诉求和思想疏导为主，定期开展督导检查。确保进京上访人次控制在市上要求的指标以内。
7.采取得力措施，全力做好全国、省、市、区两会和重要活动期间稳定和劝返工作。及时成立专项工作组，制定工作预案，落实责任，多方协调，及时处置。确保我区今年以来全国、省、市、区两会等重要会议及重大活动期间非访下降的目标。
8.按时按要求完成各类统计表和相关材料报送工作。
9.重要工作任务全面完成。扎实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约访、包案和信访联席会议制度。及时印发了区级领导接访日程安排；以问题为导向，强化督查督办，夯实工作责任，确保信访突出问题在规定时限内案结事了。
10.统筹兼顾，积极完成各项协同类工作任务。积极做好区信访局帮扶对象的帮扶工作，全面落实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任务，确保我区重点人及利益群体思想情绪相对稳定，不出现聚集和越级上访现象。
三、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纳入本部门2020年部门预算编制范围的二级预算单位共有1个，包括：
	序号
	单位名称
	拟变动情况

	1
	西安市鄠邑区信访局本级
	


四、部门人员情况说明
截止2019年底，本部门人员编制16人，其中行政编制11人、事业编制5人；实有人员15人，其中行政10人、事业5人。
第二部分  收支情况
五、2020年部门预算收支说明
（一）收支预算总体情况。
2020年本部门预算收入200.51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200.51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收入0万元，2020年本部门预算收入较上年减少10.12万元，主要原因是专项经费减少；2020年本部门预算支出200.51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200.51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支出0万元 ，2020年本部门预算支出较上年减少10.12万元，主要原因是专项经费的减少。
（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2020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收入200.51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200.51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收入0元，2020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收入较上年减少10.12万元，主要原因是专项经费减少；2020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支出200.51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200.51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支出0万元，2020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支出较上年减少10.12万元，主要原因是专项经费减少。
（三）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明细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2020年本部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200.51万元，较上年减少10.12万元，主要原因是专项经费减少
2、支出按功能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
本部门2020年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00.51万元，其中：
（1）行政运行（2010601）101.53万元，较上年减少3.75万元，原因是机关实有人数缺少编制人；
（2）事业运行（2010650）39.20元，较上年增加3.03万元，原因是事业人员工资略有上涨；
（3）机构运行（2130601）15.50元，较上年减少0.08万元，原因是办公经费减少
（4）一般行政管理事务（2010602）44.28元，较上年减少9.72万元，原因是专项经费减少；
3、支出按经济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
2020年本部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00.51元，其中：
工资福利支出（301）140.74万元，较上年减少0.71万元，原因是行政实有人员较2018年减少1人；
商品和服务支出（302）56.17万元，较上年减少12.23万元，原因是专项经费减少；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303）3.6万元，较上年增加（减少）2.82万元，原因是其他个人补助增加；
（四）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本部门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并已公开 
（五）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情况。
本部门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 。
第三部分  其他说明情况
六、部门预算“三公”经费等预算情况说明
2019年本部门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预算支出0万元，较上年增加0万元（0%），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部门无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预算支出。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0万元，较上年增加0万元（0%），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部门无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预算支出 ；公务接待费0万元，较上年增加0万元（0%），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部门无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预算支出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万元，较上年增加0万元（0%），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部门无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预算支出；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较上年增加0万元（0%），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部门无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预算支出。
2019年一般性支出中，会议费0元，较上年减少0%，主要是无需购置会议上所需各类资料；
七、部门国有资产占有使用及资产购置情况说明
截止2019年底，本部门所属预算单位无车辆
八、部门政府采购情况说明
本部门2020年无政府采购预算，并已公开空表
九、部门预算绩效目标说明
我区已实施部门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现处于初步实施阶段，除区扶贫办扶贫重点项目资金外暂不公开，其他部门均公开空表。需公开项目绩效目标如下：
涉及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200.51万元,当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0万元，当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0万元（详见公开报表中的绩效目标表）。
本部门无2019年结转的财政拨款支出涉及的绩效目标管理。
十、机关运行经费安排说明
本部门当年机关运行经费预算安排5.35元，较上年增减少1.35元，主要原因是办公经费减少。
十一、专业名词解释
1.机关运行经费：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费以及其他费用。
2. “三公”经费：指部门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
